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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延期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进一步维护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东权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拟对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延期

后的回购实施期限自2019年3月4日起至2020年3月3日止，不超过十二个

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及进展 

公司2018年3月5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公司股份的议案》，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议案

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即自2018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4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987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17%，成交的最高价为5.08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4.92元/股，回

购成交总金额为9993556.17元。 

二、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的具体说明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议案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及证券市

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和主管部门关于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也发生了重大调整。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的决定；2018年11月9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国资委联合

发布了《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公告„2018‟35号）；2019年1月1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

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通知（上证发

„2019‟4号）。公司综合考虑经济环境、证券市场的变化、公司资金

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以及公司已实施的回购金

额未达到回购议案确定的额度，回购议案规定的回购股份期限即将届满

等因素，为进一步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拟对股

份回购实施期限进行延期，延期后回购实施期限自2019年3月4日起至

2020年3月3日止，延期后的股份回购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将按照不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的通知》规定的程序和时间,确定回购股份用途，做好新老规则适

用和回购延期的衔接安排事项，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披露信息。 

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延期等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延长回购股份实施期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的审议已履行了相关必要审批程序。本次回

购延期事项是结合公司回购实际情况及进度对股份回购期限进行的延



 

 

期，有利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不会影响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的上市地位，因此同意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延期，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回购的股份用途将按照不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

营能力的要求，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通知》的规定确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回购股份存在注销的风

险。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日   


